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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慈善组织的组织运作 

□赵海林  [淮阴师范学院  淮安  223300] 
 
[摘  要]  宋代慈善组织有官办、官督民办、民办，举办主体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慈善

组织的经费来源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慈善组织强化人事管理、经费管理和救助管理，并开展了资产运作，

有效的内部管理与资产运营促进慈善组织的健康发展。宋代慈善组织的发展在强化政府主导、鼓励富民

参与、资金来源多样化、有效的运营和管理等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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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慈善组织众多，有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

寡老人的福田院，有施医给药的安济坊和惠民药局，

有负责安葬的漏泽园
①
，有专业收养遗婴弃儿的举子

仓、慈幼局和婴儿局，有负责灾荒救济的广惠仓、

常平仓和义仓，还有承担家族内互助的义庄。宋代

慈善机构的发展，规模之大，设施之全，内容之广，

在中国封建社会是比较突出的。宋代的慈善机构发

展的重心开始下移，逐渐由城市进入乡村。如朱熹

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设立社仓，范仲淹设义庄。

乡村慈善机构的发展也是宋代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

特征，其发展也从一定侧面说明了宋代经济与社会

的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对宋代慈善组织组织结构、

具体运作方式进行分析，揭示其现代意义。 
宋代慈善组织研究主要是从两条线展开的：官

办和民办慈善。王卫平认为宋代政府比历史上任何

政府都重视慈善事业，肯定了宋代慈善事业，特别

是官办慈善事业的贡献[1]；吴业国指出官办慈善事

业来源受唐代把寺院主持的慈善组织转变为正式官

办慈善机构的影响，认为宋代官办慈善机构已经制

度化，主要是出于保持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的客观

要求[2]。谭书龙把宋代慈善组织分为官办和民办两

种类型，官办慈善机构比较注重内部管理、救助管

理和经费管理，宋代官办慈善机构已初具制度化倾

向，有效的管理促进了慈善机构的运作效率[3]；在

民办慈善事业方面，张文的研究比较突出，他对民

间慈善进行了类型学的研究，认为宋代血缘性的宗

亲慈善是民间慈善的主体形式，在此基础上扩展为

地缘性社区慈善、业缘性和教缘性群体慈善，表现

出多元结构的特征[4]；张文还研究了民间慈善的空

间结构特征，将其分为封闭性慈善民间慈善和开放

性城市社区慈善[5]。 

一、慈善组织的性质 

官办性质。宋代之初，承袭唐代悲田养病坊的

做法，在开封设立东西两福田院，收容老幼、乞丐、

残疾之人[1]97。福田院已经不同于唐代的悲田养病

坊，虽然借用佛家的“福田”之名，但是由官方创

办并负责经营管理，“所有合用钱于左藏库见管福

田院内支拨”。居养院是政府推行，也属于官办性质。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八月二十日，诏置安济坊，

由于安济坊的设立有权臣蔡京大力支持，地方官员也

乐于推广，因而遍设此类慈善机构。惠民药局也由官

府出资创办，并依诏令颁行一些医书作为标准处方。 
官督民办。漏泽园为官置公墓。《宋史》记载天

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漏

泽园一般由僧人管理，“更有（仁和、钱塘）两县置

漏泽园一十二所，寺庵寄留楷椟无主者，或暴露遗

骸，倶瘗其中。……在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

听其亲属享祀。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

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

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6]。”宋代漏泽园选募的守园僧

人必须具有良好的德行，而且守园僧人概由官府支

付钱薪。 
民办性质。张文指出由于政府性的社会救济主

要集中在城市而相对忽略乡村的原因，民间慈善活

动在两宋乡村社会的作用更为突出[4]107。民办慈善

组织也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有血缘性民间慈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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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义庄。范仲淹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私人义庄：范

氏义庄，初为周济宗族，“周给宗族、无间亲疏，日

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咸有所给[7]”；业缘性民

间慈善组织：义田。义田往往由富有的士人和士人

出身的官员，通过捐私财设立，著名的有越州义田

和四明义田。越州义田为史浩在越州为官时所置，

“捐已帑，置良田，岁取其赢，给助乡里贤士大夫之

后贫无以丧葬嫁遣者，附於学，而以义名之”（ 施
宿《嘉泰会稽志》卷13《义田条》）。 

北宋初年由于政府支持，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迅

速，官办慈善组织占主导地位，特别是蔡京主政时

期大力推广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民间慈善在

赈济救荒、济贫恤穷、扶弱解困、公益事业等方面

十分活跃[4]107，但民间慈善通过组织形式开展慈善

活动并不普遍，还停留于临时性的救济层面。 

二、慈善组织的兴办主体 

中央政府出资兴办。北宋初期因袭旧制，在京

城置福田院，收养乞丐、残疾者和孤寡老人，英宗

(1063～1067年在位)即位后，又增设南北福田院，经

过扩建后的福田院成为京师最大的慈善机构[8]。政

府还创办惠民药局和漏泽园。宋仁宗在位时，因体

恤病者缺医乏药，颁《庆历善救方》，同时在东京设

立惠民药局，依处方制药施给贫病之民。后来它又

逐渐推广至全国各府州县，置设于城厢之间，时人

称之“货药济四方，甚盛举也[9]。”与养病坊、福田

院及安济坊相比，惠民药局只施医给药，不收养留

宿患者。惠民药局由政府设立，还颁行一些医书作

为标准处方。漏泽园是政府设立的官办墓地。由政

府出面为因饥疫死亡者或因贫穷无告而葬之家者，

出钱择地，听其安葬或由官府代为掩瘗。南宋政府

明令建立育婴慈善机构。《临安志》（卷7）中有记

载：南宋淳佑七年(1247)十二月，“有旨令临安府创

置慈幼局，支给钱米，收养遗弃小儿，仍雇请贫妇

乳养。安抚端明赵与筹奉行惟谨，于府治侧建屋，

而凡存养之具纤悉毕备，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

官月给钱米，至三岁住支。”这是南宋政府明令建立

的育婴慈善机构，经费主要源于官府。 
地方政府创办。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

年）颁布居养令，诏令州府救济鳏寡孤独、癃老、

疾废、贫乏不能自存者，安排其居养。嘉祐居养令

的推行直接导致地方居养院的设立，宋徽宗下诏：

“依京西北路以居养院为名，诸路准此”。由于政府

的推动，官办养老机构得到了快速发展，遍布全国，

形成了“京有四福田，外郡有居养、安济院”。恤老

慈善事业在北宋后期达到了盛极一时的境地。安济

坊始于苏轼创办的安乐坊，后赐名安济坊。举子仓

由吴兴知府郑作肃始创，始设“散收养遗弃小儿钱

米所”，此乃举子仓的雏形。后福建安抚使赵汝愚上

疏设立举子仓。江东转运使真德秀于南宋嘉定九年

创办建康慈幼局。朱熹设社仓，在建宁府崇安县开

耀乡创社仓一所，社仓经费主要来源于地方官府。 
私人创办。范仲淹创办中国最早的私人义庄：

范氏义庄。范氏义庄建于宋仁宗皇祐二年，范仲淹

在平江府长洲吴县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租米，

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

嫁丧葬之用[10]。自范仲淹之后，许多封建官绅纷纷

效仿，置田产，设义庄赡家族。宋理宗时，漳州通

判王必正仿效范仲淹置办义庄；北宋末，成都施杨

休受封禄后积累二十多年，割二顷地为义庄，遵文

正公旧规矩，赡养族党。 

三、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 

政府划拨。福田院主要是政府划拨，如经扩建

后的福田院，中央政府每年由库拨钱800万，比原来

多300万，又如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冬，东京雪

寒，神宗下令福田院收容老幼贫病无依者，供养至

翌年开春，“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钱养活，无令

失所”（《宋会要辑稿》，《食贷》卷68）。 
常平仓。赵汝愚办举子仓的部分经费来源于常

平义仓。赵汝愚建议：“应福建民户寺观绝产，自今

并不许出卖，专一拘检，令常平司置籍岁收其租，

通融以充一路养子之费，其不足处，月支常平钱米，

提举官逐岁稽考，按治州县，须依原降指挥，常切

验实当官散给，务要实惠民。”（[明]杨士竒等,《历

代名臣奏议》卷） 
官员没收的财产。江东转运使真德秀提出将官

员被没收的田产作为建康慈幼庄的资产，召人租佃，

租佃的费用作为慈幼庄运营的经费来源。因为有了

没官田产作为恒产，慈幼庄有了稳定的经费来源，

“愈四十年，相仍不废”（景定《建康志》卷23，《庐

院》。）。 
民户寺观绝户的资产。把无主的家庭的屋产和

钱财充给慈善机构作经费。仁宗令诸州府救济鳏寡、

孤独、癃老、疾废、贫乏不能自存者，安排其居养，

以绝户屋产充其费供给。赵汝愚上书以将绝户田产、

荒芜寺院的田产召人承租，收租作为举子仓的经费。 
私人捐赠。苏轼始设病坊，“乃裒集羡缗，得二

千，复发私橐，得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蓄钱粮

以待之[11]。”苏轼设病坊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其个人资

产，属于捐赠。范仲淹、施杨休置田，将租种的收

入供给族人，应该属于私人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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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慈善机构的组织运作 

（一）人事管理 
宋代福田院、居养院由官方创办并由官府负责

经营管理。居养院设厢典1名，负责居养院安济坊文

书抄写上报，财务由州县官府掌管，管理人员有僧

人、官卒、童行、军典、手分等[12]。官卒负责官府

与居养院的联络以及采购之类工作，童行负责居养

院从事的日常管理和打扫卫生等杂务，后因厢典“难

责以出纳之事”，又分别置军典、手分，负责处理文

书与账务。安济坊还雇乳母、女使。惠民药局设医

员，并委官监督。漏泽园由委德行僧二员主管。而

义庄则家族成员负责具体管理。宋代官办慈善机构

管理人员分工明确，反映了慈善机构已具相当规模。

官府既有微观的直接管理，又有宏观的政府监督。 
（二）经费管理 
宋代慈善机构非常注重经费的支出管理。首先

确定救助标准。慈善机构按照救助标准进行救助，

这种标准又往往通过法律或制度的形式加以规定。

如元符元年颁布实施的居养法规定收养的救助标

准。救助标准的实行，避免了钱粮发放无序，保证

了经费管理更加规范化；其次是减少管理人员的开

支。慈善机构主要通过借调政府部门的人员，另外

就是使用一定数量的僧人，而僧人一般只给予很少

的生活费，更多给予他们精神上的鼓励，还有就是

利用不领薪的地方乡绅参与管理；再次加强财务监

督。建立初步的财务制度。宋代官办慈善机构由政

府管理，由政府派厢典负责抄转帐簿和记载收支，

后来政府专门设置手分负责会计事务，并从外县输

入，一年一换，也具有财务监督的意思。政府还定

期派官员对财产进行检查。对经费的管理，在一定

程度上避免了官办慈善机构的腐败，保证慈善资金

使用的效能。 
（三）救助管理 
经常性救助、季节性救助和临时性救助。福田

院为常年性的供养。居养院则主要采取季节性的供

养，一般在每年冬十一月初一开始给养，至次年三

月而告终。惠民药局则采取需要施医舍药，不收养

宿留患者。 
院舍供养和家庭寄养。淳祐《临安志》（卷7）

记载官府设慈幼局收养遗弃小儿，同时鼓励民间抱

养，如“其有民间愿抱养为子女者，官月给钱米，

至三岁住支，所全活不可胜数”。苏轼谪黄州时，曾

资助谷米给那些愿意收养幼婴的人家。刘彝知处州

便“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每

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13]”。 

事前救济与事后救济。官府设居养院、福田院、

慈幼局，民间设义田、义庄，对贫困之士的救济主

要是事后救济，即对生活有问题的人进行救济。南

宋黄震改革慈幼之政，提出不能等家庭弃婴再收养，

而应提倡“保产”，具体是对贫困而无力养育的妊妇

之家；在临产分娩之前，“经坊长保明申上，支保产

米一石，会子五贯”（ 黄震：《黄氏日钞》卷79。《公

移·江西提举司》）。这种事前救济较官府设局收养

弃溺婴儿效果更佳，是一种积极的救济方法。 
救助与教养并重。黄震改革慈幼之政，也考虑

到慈幼局的婴儿长期存在之后的生计问题。“既无

长成，每日坐守两餐，自少不学事艺”（ 黄震：《黄

氏日钞》卷79。《公移·江西提举司》）。黄震看到单

纯的救助，能够使弃婴长大，但慈幼机构救济的力

量有限，无法满足其永久的需要，对于这些弃婴长

大之后需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他提出慈幼机构要

教授幼儿谋生之计，实现教养并重，变消极救助为

积极救助。教养并重的提出反映了宋代救助理念的

发展，对后世慈善救助具有积极的作用。 
救助对象的甄别。由于慈善机构救济设施和财

力有限，慈善机构也不得不考虑对慈善对象进行严

格的甄别和限制，主要手段是对救助对象进行“住

籍管理”。真德秀在建康慈幼庄收养遗弃小儿时，

“凡有遗弃小儿，即时责邻保勘会，见得遗弃分明，

再行委官审实，附籍给历头与收养之家[14]”。对遗弃

儿童的救助年限亦有规定，有收养的弃儿救助至五

岁，对无人收养，实行院内寄养至七岁。宋代居养院

对居养老人亦有明确的年龄限制。大观元年（1107）
时，诏曰：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以

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15]。后来由于需要居养老人

太多，于元丰政和年间诏令改为60岁以上。 
（四）资产运营 
宋代慈善机构的资产运营主要是将土地出租收

租作为慈善机构经费来源，赵汝愚任福建安抚使上

疏：“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

所得费用作为举子仓的经费来源，得到孝宗准允。

人们便“推广其意，括绝设之田产，召佃输租，仍

发饘米”（ 杨景仁，《筹济篇》卷18，《保息》。）。真

德秀也以江东转运司之名，拨给没官财产给建康慈

幼庄，并召人租佃。宋代慈善机构大多拥有自己供

养的田地，通过以田养田方式实现自给。由于农户、

寺观的绝产田和没收官员的田产作为恒产，进行资

产运营，实现保值增值，为慈善机构的发展获得了

稳定的经济保障。建康慈幼庄实现“愈四十年，相

仍不废”，这可以说是现代基金会运作的雏形：以基

金的利息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在资产运营上运用市

场机制。宋朝商品经济还较宋之前繁荣甚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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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宋朝政府亦是深受影响，当无法避及这种由

经济力量所带来的变化。在宋朝政府的社会救济措

施施行过程中，较多地利用了经济手段，或者说是

市场手段来赈济救荒。 
义庄和义田的发展也是得益于对义庄的运营管

理，义庄不仅通过租佃的收入来保证救助，同时明

确规定义庄田地不得买卖，有效保证义庄的规模，

但可以购买外人土地。如有外人赎回典当的田地，

要及时置补被赎去的田数，保证田地只增不减，通

过有效的运营管理，至南宋嘉熙年间，范氏义庄的

规模已由初创的1000亩发展到2000多亩[8]。通过有

效的运营管理，义庄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为了保证

越州义田不致破坏，史浩将其附于州学，委托专人

管理，并将义田规约刻于石碑，以传之久远[4]。 

五、宋代慈善组织发展的当代启示 

宋代慈善组织发展对当前慈善组织的启示有： 
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慈善组织的局面到宋

朝达到高峰。宋代政府不是被动地接收慈善组织，

而是破天荒地建设了一系列社会救济机构，以满足

贫困人群的需要[16]。宋代政府不仅直接建设大量的

慈善机构，慈善机构的经费主要是由政府提供，并

建立一套运行管理制度，推动了慈善组织发展制度

化建设。政府还通过立法推进慈善救助的制度化，

北宋政府颁布了《鳏寡乞丐条例》和《乞丐法》以

解决乞丐问题。宋哲宗元年十月壬午颁布元符居养

令：“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州知通县、令佐验

实，官为居养之。疾病者仍给医药。监司所至检察

阅视。应居养者以户绝屋居，无户绝者以官屋居之，

及以户绝财产给其费，不限月份，依乞丐法给米豆。

若不足者，以常平息钱充。居养而能自存者罢[17]。”

元符居养令规定了国家有义务向无家可归的鳏寡孤

独者提供全国规模的救济制度，为慈善组织发展提

供了保证，同时促进慈善组织大量地涌现。当前我

国慈善组织发展初期也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在资金、政策方面推动慈善组织的发展，为慈

善组织快速发展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 
二是鼓励富民参与。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

昭“劝诱富豪出粟米济粜饥民，赏各有差[18]”。理宗

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杜范嘉熙二年，差知宁国

府。明年至郡，适大旱，范即以便宜发常平粟，又

劝寓公富人有积粟者发之，民赖以安[19]。除政府以

官府名义劝募富民参与救济之外，富民积极主动参

与进去亦不乏其人。永康富民吕师愈，“君致富虽纤

微，然遇旱饥，辄再出稻子数千斛助州县赈贷，其

知取盖如此”（ 叶适，《水心集》卷14，《吕君墓志

铭》）。宋朝富民广泛参与灾荒救济，尽管存在自愿

与非自愿之分，且在参与的具体行为动机上也有所

差异，林文勋认为“富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府

在灾荒救济中的角色和作用[20]”，这有一定的道理。

在灾荒救济中，富民在救灾物资的提供、调剂和物

价的平抑，灾民的安置以及政府救灾物资的收储发

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富民实成为宋朝民间

慈善活动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是资金来源的多样化。慈善组织既有来自政

府的资金支持，也有民间资金，同时也有来自寺院

和绝户的资产、官员没收的财产。资金来源的多样

化有助于降低慈善组织过度依赖单一的资金来源渠

道，降低资金筹措的风险。当前政府可以通过政府

直接的财政支持、政府购买慈善组织的服务来加强

对慈善组织的支持，也可以将没收官员的财产转移

给慈善组织所有，以此来支持慈善组织的发展。 
四是有效的运营与管理。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

基础是有效的管理和运营。宋代慈善组织的内部管

理注重分工，强化监督，既注重微观管理，也强调

宏观管理，对救助管理的有效措施提高了救助的效

率，也降低了救助的支出。在运营上加强资产的保

值和增值，保证慈善组织救助资金来源的稳定性，

促进了慈善组织健康发展，也提升了慈善组织的救

助能力。这对当前慈善组织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借鉴

意义。 

注    释 

①2012年河北磁县的考古发现，北宋朝廷专门设置公共

墓地，即“漏泽园”，来收殓无人认领的无主尸体或者因家

贫无力埋葬者，集中埋葬。因此，“漏泽园”就是国家安葬

贫苦者骸骨的公共墓地。这为研究宋代社会下层贫民生活以

及国家的救助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也说明了北宋时期我国

已有福利慈善机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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